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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憲章：城市規劃刻不容緩

◼ 世界各地不管是古老的或現代的城市，都會由於相同

的 原因產生一些共同的缺陷，必須即時進行一些重大

的工 程建設以獲得改善。

◼ 城市規劃刻不容緩，缺乏都市計劃是造成城市組織與

工 業設施雜亂無章的原因所在。

◼ 每個城市擬訂自己的發展計畫，並頒佈能夠實現該計

畫 的法令實乃當務之急。法令有同意或禁止的權力，

促成 所有中規中矩的開發，並對在綱要計劃中的各項

建設加 以監督，使其符合集體利益創造公共福祉。



孟森博士的遠見(1964年)

快速社會變遷

– 從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

高度都市化

– 人口往都會區集中

– 滿足都會區工業用地以及住宅用地的需求



孟森博士的遠見(1964年)

三大都會區(台北、台中、高雄) 

衛星城市(中和、永和、板橋…) 

新市鎮的開發(林口)

以區段徵收取得興建國宅用地

不排除不動產商品化

都市計畫無可避免涉及農地的轉用



永續經營的環境空間

◼ 營造生活空間(生活) 

◼ 促進經濟發展(生產) 

◼ 積極保護環境(生態)

建立合理的土地使用模式必須從規

劃端出發



公共設施比例的指標

◼ 30%以下 (工業城市) 

◼ 40% (宜居城市) 

◼ 45% (花園城市)

都市計畫法第45條：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

童遊樂場，…，其占 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

積10%。

想想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環境空間品質??



如何實施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是現代化國家的良善制度

都市計畫必須跟得上社會變遷的腳步

土地利用必須配合都市計畫之實施

都市計畫之實施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都市計畫的審議(美國)

依1945年國會「哥倫比亞特區再發展法之授權，擬定都市更新，

藉 由土地徵收與再規劃，由市政府徵收私人土地，將土地所有權

轉移 給土地開發公司，興建公寓、辦公室以及購物中心。

在1954年，在Berman v. Parker上訴案聯邦最高法院以9： 0的

票數判 決前述徵收案合憲，並指出：「如果允許地主一個接著一

個地抗拒 這個再發展計畫，而逐一檢視所涉及的每一筆個案，理

由是他們的 財產可以不必對公共利益讓步，這將嚴重地傷害這個

開發計畫的完整性 。」



都市計畫法第 48 條

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

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其餘由該管政府

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方式取得之：

一、徵收。

二、區段徵收。

三、市地重劃。



客家新聞雜誌第352集-徵收，必要之惡？

2013年10月7日

https://youtu.be/jzvPZuDQ8X4

詹順貴律師說：「如果真的都市計畫裡面，真的有需要如

他們所如列的，不管是什麼大學用地，文教用地、車站、

機關，道路、公園等等等這些，甚至像工業區、產業區這

些，它都可以用一般徵收作為手段來處理，不需要再用區

段徵收。」（影片6分30秒起)

https://youtu.be/jzvPZuDQ8X4


蘇志超：比較土地政策

歐美各國規定細部計畫土地內之街道、水道及溝渠設置所需之土地及

費 用，應由土地所有權人或投資人負擔。我國政府卻負擔細部計畫的

公共 設施費用，地主可享受地價上漲之利益。此種細分辦法，就土地

政策之 觀點論，實屬政府不智之舉，等於花錢製造不平問題。

都市計畫內的道路、廣場及其他公共使用之土地，既為該區段全體所

有 權人共同使用及享益，其地價自應由該區段全體所有權人，按私有

土地 之面積比例，共同分攤。政府基於何種理由，代此等少數人補償，

彼等共同使用享益的公用地之地價?...政府何得慷一縣市全體納稅人之

慨，而為少數享人代付此種成本?



徵收都市計畫公設保留地？

◼ 財源不足無法落實公設用地的取得

◼ 民國77年辦理徵收造成財務困難

◼ 迄今25,000公頃尚未徵收

◼ 內部不公平（不同地主的損益失衡）

◼ 外部不公平（少數人受益全民買單）

◼ 地主的抗爭永無寧日??



整體規劃與開發

◼ 市地重劃

◼ 區段徵收

公共設施的同時性

受益者共同負擔開發成本



1990年第一次「全國土地問題會議」

重要結論

市地重劃應與都市計畫公布同時實施，並推廣抵價地式

區段徵收，以落實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貫徹土地漲價

歸公、防止土地投機等政策目標，並縮短都市計畫變更

時程。

1990年行政院明訂「凡都市計畫擴大、新訂或農

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時，一律採區段徵

收方式開發。」



市地重劃

既有都市計畫整體開發

不涉及土地使用變更

55–35–10土地配比邏輯

區段徵收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涉及土地使用變更

40–40–20土地配比邏輯



傳統式的區段徵收

社會主義思維下的產物

著重在平均地權與漲價歸公

抵價地式的區段徵收

資本主義思維下的產物

讓地主參與土地增值的分配



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
兩者係孿生兄弟

具備土地重劃的態樣

◼ 市地重劃共同負擔偏低而擠壓公共設施 用地

的比例

◼ 區段徵收是都市計畫公平、合理、適當 而有

效的實施工具，其關鍵在於其上位計畫是否

確有其必要性。



名稱?望文生義?

態樣?實質內涵?

名字中有什麼呢？把玫瑰叫成別的

名字，它還是一樣的芬芳。

莎士比亞《羅密歐與朱麗葉》

區段徵收被污名化



對區段徵收錯誤的認知

望文生義

混淆徵收與區段徵收的本質

對配地作業缺乏實務上的瞭解



地政學者錯誤的言論

◼ 根據權利價值折算，許多經驗顯示領回的面積大概約為

30%左右而已，也就是說，土地所有權人因為「得利」，

必須捐獻約70%左右的土地給予政府。

◼ 權利價值轉換時，政府把地價提高，地主分回的土地就

縮 水了。地方政府又把公共設施用地灌地抵價地。

◼ 政府把區位好的土地分配給財團，區位不好分配給地主。

◼ …



大錯特錯：公共知識份子的無知

臺灣的「區段徵收」是徵收農地，將農地變更為建地或住宅區、商業區，

再依徵收當時的土地總價，換算等值的土地領回，稱做「抵價地」。舉

例來說，如果農地當初的徵收價格是一坪十萬，徵收一百坪，總徵收金

額一千萬，土地變更為商業區後，一坪土地價格一百萬，地主就只能領

回十坪土地 （徐世榮：土地正義，pp. 160-161）。

地方政府認為，土地由農業使用轉變為住宅區、商業區，地價大幅上漲，

於是就將發回土地所有權人的土地面積縮水：假設原本土地是一百坪，

經過區段徵收後要歸還三十坪給原土地所有權人，由於土地價格是政府

決定的，為了只歸還三十坪，地方政府一定要拉高土地單價，這就是土

地炒炸 （徐世榮：土地正義，p.128)。



本質上及觀念上的混淆

◼ 公共建設 vs 土地開發

◼ 一般徵收 vs 區段徵收

◼ 區段徵收 vs  市地重劃

◼ 特別犧牲 vs 受益者

◼ 社會責任 vs 共同負責



土地徵收條例第3 條 (一般徵收/特別犧牲）

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 地；

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

一、國防事業。

二、交通事業。

三、公用事業。

四、水利事業。

五、公共衛生及環境保護事業。

…

十、其他依法得徵收土地之事業。



土地徵收條例第 4 條 (土地開發/地主受益）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為區段徵收：

一、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一部，實施開發建設者。

二、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衛生、交通之需要或促進土

地之合理使用實施更新者。

三、都市土地之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或工業區

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者。

四、非都市土地實施開發建設者。

五、農村社區為加強公共設施、改善公共衛生之需要或配

合農業發展之規劃實施更新者。

六、其他依法得為區段徵收者。

…… 



對德國案例的推崇

卻指控台灣現行的區段徵收制度

◼ 當有公共建設所需時，政府除了直接和地主洽商買地，

就是用以地易地或土地重劃的方式，和民眾交換，來

取得公共建設的用地。

◼ 像德國巴伐利亞邦慕尼黑市郊的，99號公路，邦政府

便以土地重劃的方式，交換土地給不願意賣地的農民。

◼ 政府核定地高速公路建設計畫，所以公務機關透過自

由收購土地、土地交換重劃等等方式，最後沒辦法完

成時，不得已才採用徵收。







統計學

多元選擇的

配地工具















表決真偽

或

調查意願

多數暴力

或

少數獨裁



麥可·海勒：釘子戶造成少數人的壟斷

◼ 自願交易通常只能秘密進行，透過名義買家或誘餌

企業代為 行事，通常需花費數年或數十年的時間。

◼ 一旦業主發現開發商的意圖，談判往往就會破裂，

而且只要 有少數幾位業主喊價過高，或拒絕出售，

釘子戶的問題就會出現。

◼ 釘子戶問題是一種「少數人的暴政」，每一位業主

在考慮是否同意產權交易時，並不需要考量自己的

決定對別人或社會所造成的代價。

〈僵局經濟〉



海勒教授：僵局經濟（pp. 182-183)
釘子戶、零碎地與香蕉共和國

◼ 由社區組織所謂的「土地整合區（Land Assembly District,

LAD）」 ，自行決定是否整合開發，若開發案獲得多數業主的

支持，則所有業 主均必須接受此結果。

◼ 「土地整合區」的構想源自德國、台灣、日本、韓國等地的

「土地重 劃（Land Adjustment）」，可以解決部分徵地的問

題，同時讓業主 能按照比例分享土地開發的利益。這種雙軌制

業主除了選擇參與配地 之外，亦可領取市價補償。

哈佛法律評論（ Harvard Law Review ）

海勒教授所提的「土地整合區（Land Assembly District, LAD）」

其實 比較類似台灣現行的區段徵收制度。



區段徵收最後一塊拼圖

社區重建：為了化解反區段徵收僵局，政府更提供多

元自由選擇的住宅重建方案，包括社區參與的「公 辦

協力造屋」模式。

照顧弱勢：為社區居民打造美好的新家園，並且提供

弱勢 者妥善的照顧，達到先建後拆及無縫接軌的目標，

以補上區段徵收最後一塊拼圖。



雅典憲章：住所是都市計劃的關鍵所在

都市計劃師必須注意的首要機能是居住。其次是工

作，…辦公室、工作室與工廠都必須加以規劃…。

最後也不可以忽略第三項機能：身心的休閒活動。

建築決定了住所的結構，住所是都市組織中主要的

單元，而住所的衛生、歡樂與和諧都由建築所決定。

建築承擔著城市的福祉與美麗的責任。城市的創造

或改善也是建築的責任所在。



私有產權
與

社會責任



財產權是人民的基本權利

從西方發達國家有關現代財產權的憲法保障 規範

的內容來看，它們大都蘊含了三重結構， 即：不

可侵犯條款（或保障條款）、制約條 款（或限制

條款）和徵用補償條款（或損失 補償條款）。



法國大革命《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簡稱《人

權宣言》，1789年8月26日頒布）

第17條： 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 除非當

合法認定的公共需要所顯然必需時，且在公平

而預先賠償的條件下，任 何人的財產不得受到

剝奪。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第17條：

一. 人人得有單獨的財產所有權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權；

二. 任何人的財產不得任意剝奪。

第29條：

一. 人人對社會負有義務，因為只有在社會中他的個性才可能得

到自 由和充分的發展。

二. 人人在行使他的權利和自由時，只受法律所確定的限制，確

定此 種限制的唯一目的在於保證對旁人的權利和自由給予應

有的承認 和尊重，並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適應道德、公共秩

序和普遍福利 的正當需要。… 



美國憲法第5修正案

…，不得不經過正當法律程序而被剝奪生命、自由
或財 產；人民私有產業，如無合理賠償，不得被徵
為公用。

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

任何州非經正當法律程式，不得剝奪該州公民的生
命、 自由以及財產。



美國最高法院判例

Hawaii Housing Authority v. Midkiff

在1967年，夏威夷州議會通過「土地改革法」（Land Reform Act），

為居 住於社區開發面積超過五英畝的單一家庭承租人，強制徵收土地，

出售予承 租人，以打破地長期以來土地被寡占之社會問題。

在1984年，在Hawaii Housing Authority v. Midkiff 上訴案中，美國

聯邦最 高法院以8:0的判決，支持「土地改革法」之合憲性，理由是

它可以具有促進 社會和諧的公共目的。

省思：

戰後日本及台灣的 「 耕者有其田 」 政策的合法性在那裡 ?



德國聯邦基本法第14條

一. 財產權及繼承權應予保障，其內容與限

制 由法律規定之。

二. 財產權負有義務。財產權之行使應同時

有益於公共福利。

三. 財產之徵收，必須為公共福利始得為

之。…



中華民國憲法

第 15 條 ：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第 23 條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 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

由、 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

利益所必要者外， 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第 143 條：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人民依法

取得 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



司法院釋字第336號解釋：

◼ 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 在

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 益及

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 害，俾

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

◼ 惟個人行使財產權仍應依法受社會責任及環境生態 責

任之限制，其因此類責任使財產之利用有所限制， 而

形成個人利益之特別犧牲，社會公眾並因而受益 者，

應享有相當補償之權利。



個人自由
與

公共利益



土地正義? 

何謂正義?



徵收不符合正義? 

不徵收就符合正義?



土地正義

◼ 地權（規劃權、收益權、使用權、移轉權）

◼ 地用（發展權、使用分區）

◼ 地價（利用價值、交換價值）

◼ 地稅（地價稅、增值稅）

◼ 土地使用管理(農地工廠違建是否符合土

地正義?)



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保障地主的權益

土地財富的重分配（地價＆地稅?）

受益者付費

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及開發成本

外部成本內部化? 

公共義務或捐地回饋?



自由至上主義(放任的自由主義)

◼ 人權是完全神聖不可侵犯的。

◼ 只要不妨礙別人，人人皆可為所欲為!! 

◼ 凡事要尊重我的選擇與同意 。

◼ 正義即尊重財產，尊重個人權利!!

徵兵是不公不義，因為強制?? 

要富人多繳稅來幫助窮人，也是不公不義??



諾齊克(Robert Nozick, 1938-2002)

只有功能最小，僅限於合約執行，保護人民免於 暴

力、盜竊、詐騙之害的政府，才符合正義。 功能再

多一些，就會侵犯到人民免於做事不情願 的權利，

就會淪為不公不義的政府。

《 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 》



邊沁主義(J. Bentham,  1748-1832)

最大幸福原理

一個人的行動應當在理智範圍內始終以

增加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爲目標。

《 道德與立法原則概念 》

馬歇爾經濟效益? 

柏拉圖經濟效益?



約翰·史都華·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寧做不滿的人類，不做滿足的豬玀；寧做不

滿的蘇格拉底，不做滿足的蠢人；如果蠢人

或豬玀有相悖的觀點，那是因爲它們只看到

問題中事關他們自己的那一面。



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

◼ 放任的自由主義既不正義、也不自由

◼ 分配正義不在獎勵美德或道義應得，而在於回應

遊戲規則確立後的合法期待(公平的社會契約論)。

◼ 強調公平，例如社經弱勢者必須得到政策補助，

讓 人人有機會成功，這樣才合乎正義。

《正義論 》



麥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 1953-）

社會正義的三條道路

第一條路：功利或福祉最大化，也就是最多數人的最 大幸福。

第二條路：尊重自由選擇(含個人喜惡)。

第三條路：培養美德和思辨共善(common good）。

《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



自由市場邏輯
與

公民身份的體現



公民社會價值體係的崩解

◼ 公共領域一旦空洞化，要培養出民主社會

公民意識所仰賴的團結心和社群感，就會

變得 難上加難。

◼ 地主為了維護私有財產權可以對公共利益

拒 絕讓步，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要求富人

多繳 一些稅?或要求年青人去當兵?



重建公民意識

社群意識 對稱的公民權利與公共義務

公民精神、犧牲與服務

培養公民品德

正義社會所必須的同舟意識與責任感

互相尊重的道德對話



麥可·桑德爾：共善政治

以公民生活基礎設施的重建為 主要的施

政目標，向富人課稅(或地主共 同負擔)不

再是為了財富重分配，而是為 了重建公

共設施和服務。



公民美德

◼ 公用徵收也應該給富人補償？可不可要求富

人捐地?

◼ 地主因土地使用變更而受益，可不可以要求

回饋?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前384年－前322年）

論社會正義

◼ 適才適所，因地制宜

◼ 正義和良善人生不可分

◼ 正義不可能在目的上維持中立

舉分配笛子的例子

◼ 長笛給吹得最好的人

◼ 憑財富、出身、美貌或運氣都是不公不義

◼ 笛子的目的就是被吹奏好音樂(物盡其用)



亞里士多德論土地正義?

土地規劃是為了土地的目的，也就是要能

夠地盡其利。

對自由至上主義者而言，正義是一種選擇，

無關適不適合！



亞里士多德論「實用智慧｣和「審議能力｣

◼ 如何行動必須辨別特殊之事務，實用就是實際

各種特殊狀況的運用。

◼ 審議不是空談哲理，因為要顧及變化和特殊情

況，是導向此時此地適合的行動。

◼ 審議不只是計算，而是試圖找出現有狀況下有

可能達到的人類至善。

相形之下，科學知識關注的是普世且定然之事物。



正義和權利引起的爭論

往往難免觸及下列的議題

◼ 社會制度的目的為何? 

◼ 財富應如何分配? 

◼ 那種美德值得推崇獎勵?



正義_最複雜難解的中心觀念，自古

迄今，論者無數。

◼ 把理性主義帶進公共領域

◼ 公共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 

◼ 社群主義? 

◼ 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 

◼ 道德的省思必須透過公共參與



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

◼ 運用知識於公共利益

◼ 參與社區公共事務

◼ 服務社會及人群

◼ 協助社會內部的溝通

◼ 不屈不撓奉獻犧牲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 孟子‧盡心上 》



社群主義
與

公共參與



雅典憲章：個人自由 vs 集體活動

◼ 個人自由與集體活動是生命過程的兩極。城市必須在精

神與物質上確保個人的自由以及集體活動的權益。

◼ 任何行動如果是以改善人類前進爲宗旨的話便必須考慮

這兩項因素，一旦不能滿足經常相互衝突的這兩種需求，

便無法避免失敗。



雅典憲章：私人利益 vs 集體利益

全靠自己的話，人很快便會被必須克服的各種困難

所打垮。 相反地，人若必須遵從過多的集體限制，

人的個性 將受到扼殺。

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應該相互依存並且能夠達成具

有建設性的共識。 私人利益必須完全取決於集體利

益，使每個人都能分享基本的歡樂：舒適的住家、

美麗的城市。



社區營造 & 公共參與

– 道德信仰(為公共利益服務) 

– 道德價值(追求公共利益&關懷弱勢) 

– 誠實面對問題不逃避責任

– 積極協助社區溝通

– 充分尊重在地的觀點

– 由下而上凝聚社區共識

– 建立社區內部民主的機制



總結

◼ 土地利用和整體開發涉及到國土規劃、都市計

畫、經濟成長、社會變遷、地方發展等需要。

◼ 基於共善的理念，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由受益

者共同負擔與參與分配土地，不失為現階段最

適的方案。

◼ 土地的變更及開發亦攸關地主的權益，如何兼

顧 整體的發展以及私人的利益，又涉及社會的

公平與正義。


